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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
賜
顧
無
論
儲 

蓄
或
郵
滙
電
滙 

欵
項
返
申
國
及: 

香
港
者
均
特
別
一 

優
待
：
「：
「
二 

本
支
行
以
箭
分
学
 

客
爲
華
友
故
特
別
訓
槌 

备
中
塩
確
富
 

有
經
驗
能
讚
能
一 

寫
中
國
文
字
以 

利
便
華
證
欵
一 

二
切
手
續
；
 

倘
眺
客
稼
事
毎
別
埠 
*.- 

*'■ 
行
宣
箧
郵
政
與
籍
客E 

妥
爲
接
淀
辦
理
；
二:
「

一
爲
振
吿
戚
一
藤
健
戚
《華
藤
魄
銮
牝
趴
選
航
募
捐
费
員
笥1
3
療
応
牝
灯
卷
辦
度 

理
之
<>-■航
空
斂
國
捐)
；
業
經
結
束.
糞
未
淸
之
手
續
》交
曲*
會
館
辦
座?
"
、 

.現
奉
財
政
胡
雅
皎
項
示
航
空
救
即
券
〕寄.由
總
領
教

6»黨
下
本
會
館
收
領.
曾
.

.V:. 

裡
本
館
於
五
月
十
二
日
荏
開
職
貫
會
議:
擬
定
薪
第
辦
疾Z
M
 五
知
十
六B
起
二"• 

9

至
六
月
十
斤
日
止
。交
由
裕
綻
號
關
祝
華"
趙
樂
昆
兩
君
■-- 
分
別

#|: 發
•
以 

淸
手
續.
。合
卽
通
吿
，
所
有
以
前
在
即
僑
脚
敕
避
委
會
，捐
麻
航
空
资
國
美
金 

獎
券
者•
•■務
希
將
蝶
項
收
據
，
W'發
券
期
間
內
■•-■到
裕
綸
號
換
領
。如
有
漫
失
」 

映
項
收
據
者.
祈
卽
到
來
報
置.
以
備
查
核
，幷
取
商
店
或
僑
胞
税
明
屬
實"
0
 

而
蓄
領
鹏
幸
勿
延
期
自
慢
爲
盼
『此
佈
；
一
二.
一::
二
」

"
 

:
®
臧
穿
時
間
，每
日
下
午
弐
時
至
五
時
七
星
期B
,

下
午
三
時
至
六
時
二
.."
 

:
外
域
僑
胞
候
發
券
期
間.
蔣
吠
據
及B
 明
些
居■
直
寄
裕
綸
號
跟
祝
華
處
茨
广 

。
了
澀
，
一:

上
一
二
1

;

中
革
民
國
册
五
年
五
月
歯0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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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̂̂
JJLJ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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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年 
△
金* 

三元三, 
六元六毫 
十三每式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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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元零五一 
八寿£ 
士慕弍毫- 

三元六 «
「霊射五一 
十二一『八毫」 

四元零五 
八元」毫 
十六加弍毫

△
儡月

16 域埠派到一元 一 

本埠*
寄一元三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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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囤各81 元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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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星
期
日
外
，皆
微
日
呈
閱
，無
論
取
閱
久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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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費
筠
要
先
惠
，益
函
定
閱L
恕
不
義
呈•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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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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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昌 貞 信
•
情製 

花装 
花 圈

@
■

中
國
洪
門
拒
日
救
國
分
會
通
畳

行

本
分
會
打
民
國
忙
九
舶
家
航
空
敕
國
券
袈
已
由
航

25.,<
 會
總
會
頒
發
億M
經
雲&
 

毋
瞰
領
暴
眩
和
鹹
桁
會
分
费
亀
婚
兄
弟
僑
胞
已
配
領
正
第
者
固
冢
爲
芸
訐
而
修
需
‘
 

一
麻
册
瘦
末
經
峰
換
正
行
者
亦
不
一
少
茲
特
乾
報
端
陛
無
論
毋
內
外
后
在
本
倉
».有
"
一 

战
空
第
者
限
期
吉
月
卅
一
魏
以
前
卽
將 
t:日
航
空
協
會
所
發
正
式
收
據
就
依F
 

-
列
按.址
附
松
較
冊   

JE'维
餌
雀
牝
辦
施
函
槪
空
手■
姉
目
蓬
鑫
蹦
須
要
絲
脈
派
沙 

失
收
據
書
蓋
印
附
來
備
胃
亦
能
發
給
正
券
或
上
等
情
惟
戰
禍
豚
利
已
結
束
*,會
布 

凉
桃
：i

戰
手
縮
痴
項
如•.
歸
蝮
以
免
事
貯
滋
端
电
触
期
似
掾
收
據
不
換 
jE-'-纤
質
" 

係
自
例
本
宜
執
行
决
桀
將
券
撥
囤
員
府
財
部
聊
作
数
通
以
淸
手
續
特
此
敬
吿
仲" 

二
各
灿
冊
罄
；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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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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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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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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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停
戰
五
項
協
議

.
医

一

蒙
定
閱
住
期
按
期
計
一 
毛
期
期
有
到
包
寄
費 

伶
星
第
四
期•
英
風
第
二
期.
難
文
第
十
一 
期 

南
風   

$
 期
紅
綠
第
十
五
期
英
報
金
卄
期
新
報
5F5 十
期 

上
列
七
家
每
期
售-
毛
預
定
長
期
特
計
八
仙 

中
華
嗇
報
號
外
经
、二、三
期
每
期
毫
五
情
累
八
毛 

中
華
兒
女
兩
集
一
元
猗
成
創
作
小
說
專
號
四
毛 

正
華
北
鹿
茸
咀
片
正
地
道
高8^^^

念
雙
方
均
有
同
等
調
查
之
機
會

8

-
花 舖

重
慶
廣
播
訳
。北1

九
日
電•
軍
事
調
處
執
行
部
爲
有
效
補
軟 
一 切
有
關
停 

戟
槌
定•
准
許
執
行
小
組
・調
查
一 
切
有
違
此
項
協
定
之
報
吿
。經
會
商
結
果 

，已
經
獲
致
五
項
協
議
・
卽㊀
政
府
與
及
中
共
雙
方
軍
事
行
動
之
當
局
。不
能 

限
制
小
組
行
動♦㊁
雙
方
須
要
保
障
小
組
人
員
之
自
由
與
及
安
全
・©
小
組
到 

任
何
地
區■
政
府
舆
及
中
共
雙
方
崎
有
同
等
縄
査
之
機
會
。g
小
組
行
程
由
英 

方
代
表
擬
定
。②
發
備
慮
僞
報
吿
•* 
應
呈
送
軍
事
三
人
會
議
加
以
制
裁•
北
平 

軍
調
部
十
九
日
磅
衰
南
京
軍
事
三
人
小
組
簽
字
之
和
字
第
七
號
命
令
・
包
括
以 

上
各
項
協
議
・
轉
飭
遵
行■

新
張
廣
吿
一 

.-& 者
本
晶
向
第
塞
黄
商: 

*
歯
片
如
街
無
門
格
总
产 

$
十
正
姓
頰
段
劇
豪
營 

大
小
続
痴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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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良
就
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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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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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銀
行
権
香^
®

亜B

銀
去
中
口
乎 

滿
踮
可
銀
行
現
再
能
與
中 

國
通
il承
接
滙
囘
中 

幣
由
中
國
銀
行
轉 

交
酣
潘
或 »
滙
均 

可
亚
接
香
港
酒
單 

現
顧
後
再
能
與
前 

日
中
國
之
通
信
員 

接
洽
故
本
行
寄
銀 

y
力
辦
法
堪
稱
盡
善

(
五)
本
銀
行
東
區
支 

行
爲
利
便
華
人
顧

励
)

△
代 
東

：

/ 

啓
者
本 B
喜
知
於
五
月
卄
六
日(
飢
星
期
冃)
午
： 

后T

噴
行
慌
及
慶
祝
成
立

—
十
二
週
年
紹 

念
典
禮
屆
時
統
請:

維
城
川
书
城
，崇
義
會
支
會
暨
各
埠
會
員
駕
臨
助
一強 

中
華
民i

年
四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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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由
新
鼠
到
南
京 

重
慶
廣
播
訊
。南
京
十
九
日/
■
由
新
疆
經
公
路
駛
來
之
第 
一 輛
長
途
汽
車

客
起
見
，曹
設
一

(
期)

一
特
別
部
分
多 

由
兩
名
華
盒
 

票
管
•
對
於

"新
南
京
公
一

9

公
司
前
ft'.- 

飯
店
洞
啟

業
已
到
達
南
京■
該
車
係
由
廸
化
啟
程
。經
過
蘭
州
。西
安
・
洛
陽
・
界
首-

竹
林
飯

，9
 
M

I

、合
肥•
泰
湖
來
到
南
京..
金
卷
第
泗
汗
三■
泗
汁
匸
一
啜
里.£
歷
時
布
拾
九
天
<-• 

•
沿
途
行
移-
頗
爲
艱
苦
•.;<能
«
 皺
入
免.
一̂

此
次
献
車
。甚*
愉
配
、■

— 

■
中
央
加
一
一
員
工
作)

：
一

廣 
吿 

或
盘
霸
霾
术
土
兼
褥
袱
紙
與
」 

及
洒
包
王.極
質
良
各
界
僑
繭
」 

皤
姆
留
心
光
献
着
蜂
曲
電
献:■ 

通
畑
實
卽
妍
俞
快
捷
绘
雷
工
」 

廠
帽 w
路
街
門
牌
四
京
五
十
二 

壹
魏
《
寓
饮
洽
街
門
麗
三
耳" 

三
十
三
號
半
槽
上

「電
話
近̂

^
^
"

九
「

4

一̂
一

^

碧

:
一盡
馨
厂
厂
，. 

滿
知
可
銀
行
在
加 

M
十
奥
备
顧
客
奕 

.易=
百
廿
耳
年
矣

譽
經
驗
于
椅
用 

吋
風
語
典
之
後
治 

/
産
用
申
劳
通
信 

上
亦
無
不
可
，本 

行
歐
迎
華
友
賜
顧 

:1
1
二1
:

6
 慶
廣
播
訊•
中
央 
^:

■:■
玉
九
日
霞:
在
重
慶
廿
而
垢
黨
政
軍
备
機
關
人
員
聯
合
、0
 

:

：

(
銀

E
d
 

E

ead

穹

辦
公
處•
爲
加
强
復
貫
薄
都
交
通
工
修.
幷
利
便
業
務
上
之
臘
奈
起
見•
本
星 

期
起
，每
個
星
期
三
五
兩B
上
午
九
點
至
拾
「融
。
指
典
委•
株
合
辦
公
規
备 

必
須
參
加
之
單
位.
爲
存
政
院
电
囊
委
員
會
復
員
委
总
會
，航   

^
齊
員
會
、
船 

艦
調
配
委
員
會.•
一  

•1:會
朗
，卷
織
品
等
。建
域

$:募
运
嘗
眼
忠
先
任
寥
談■ 

重
慶
行
營
成
立
之
後■
其
任
渡
遍
必
沢
西
南
川■
滇
踪
一

1

省
X-事
政
治
文
化
與 

及
社
會
各
項
建
鼓
。目
前
幷
須
要
協
助
復
員
工
作
之
進
存
云
，、

△
代

柬

、

本
會
謹
訂
於
五
月
卄
六
日(
即
星
期
日)
午
后
一
時 
.宀 

舉
纂
四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玉
肇
假
座
重
慶
飯
店 

2

「設

議

權

叙

統

請

，

(
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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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
•
重
慶
廣
播
國
事
簡
寫
：
 

重鹿
廣
播
訊
，白
副
總
長
崇
禧
在
拾
八
日
晨
。檢
閱
駐
瀋
陽
第
二
。
七
師
靑
年 

軍
・下
午
由
熊
主
任
式
輝
等
陪
同
到
接
收
工
廠
區
視
察
， 

▲
瀋
陽
電•
新 
一 軍
軍
長
孫
立
人•
在
十
八
日
上
午
由
北
平
飛
到
瀋
陽
謁
杜
長 

官
，定
十
九
日
前
往
防
地
。視
察
部
隊
接
防
情
形
。

▲
新
任
宣
傳
部
長
彭
學
沛
五
月
拾
七
日
已
抵
寧
部
視
事
。又
薪
任
滬
市
長
吳
國 

楨
偕
同
夫
人0
昨
日
抵
滬
。

▲
政
協
綜
合
小
組
商
談
地
点
。定
在
國
民
大
會
堂
會
議
室
舉
行
・時
間
約
在
下 

週
星
期
二
三
。憲
草
小
組
亦
將
舉
行
此
項
會
議
。係
採
協
商
方
式•
彼
此
交
換 

意
見•

A•北
平
軍
事
調
處
執
行
部
美
方
委
員
羅
栢
森
。在
拾
八
日
到
南
京•
卽
晚
謁
禺 

紹
爾
元
帥
，商
談
良
久
。

A
黃
河
復
口
護
堤
事
。由
水
利
委
員
會
邀
集
聯
總
。行
總
。黄
河
水
利
委
員
與 

及
共
産
黨
代
表
前
日
曾
經
一 
度
商
討
。 惟
尙
未
達
到
决
定
階
段
。

▲
北
平
電"
冀
南
東
明
。被
共
軍
圍
困
甚
久
。現
勢
危
殆"
十
四
日
共
軍
發
動 

猛
烈
大
包
圍
攻
擊
。拾
五
日
再
增
加
七
團
之
衆
。
十
六
日
以
來
大
戰
仍
在
進
行 

中
・
現
在
各
方
要
求
新
鄕
小
組.■
早
日
前
往
解
圍
。

•
本
氏
報
吿"

失
色
.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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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
1 
、歸
咎
蘇
俄
一
意
孤
行"
一:
 

美
其
華
盛
頓
叫
龍
騙
計
醴
豎
顕
瞿
蛆
全
國
播
音
•
報
吿
巴
黎 

和
會
情
形
。
本
尼
斯
謂
該
次
和
會
，可
謂
之
失
敗
。其
咎
乃
歸
於
蘇
俄
。彼
稱 

蘇
俄
除
關
於
殖
民
地
間
題
與
英
“英
？法
同
意
外,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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